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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 

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4 年 9 月 30 日发布 环发

[2004]138 号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了加强和规范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（以下称

重点实验室）的建设与运行管理，促进重点实验室的持续健康发

展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重点实验室是国家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是国家组织环境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、聚集和

培养优秀科技人才、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。 

第三条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（以下称环保总局）建设重点实

验室的目的是：促进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开展创新性研究，解

决环境保护的重大科技问题，为实现国家环境保护目标和可持续

发展，提供科学理论与技术支持。 

第四条  环保总局根据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环境

科技中长期规划，编制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；通过组织申报或者

招投标等形式有重点、有步骤地实施重点实验室建设规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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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主要任务 

第五条  承担国家环境保护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项目，

解决环境保护重大和关键性难题。 

第六条  建设与发展环境科学重点学科和新兴学科，获取原

始创新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。 

第七条  培养和造就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学术带头人，培训环

境保护科学技术人员。 

第八条  开展环境保护国际合作、学术研讨和专题交流，掌

握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动向，向环保总局提供相关领域科技发展

报告，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。 

第九条  参与国家环境规划、法规、政策、标准的制订和修

订工作。 

第十条  受环保总局委托，为国家环境管理、监督与决策提

供科学技术支持和服务。 

第三章  申报条件和报批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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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凡从事环境科学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，并在

某一环境科研领域处于国际或国内领先地位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

校单位法人可申请建设重点实验室。 

第十二条  申请建设重点实验室的单位应该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．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中、远期科研目标，学科方向属于环

境科学发展前沿或优先发展领域，符合环保总局重点实验室建设

规划；有坚实的学科基础，有原始创新能力，有承担国家重大科

研任务的能力和业绩。 

2．有较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结构比较合理的科学研究队伍，

具有培养高级研究人才的能力。 

3．具有良好的管理及运行机制并建立了相关制度，具备良好

的科学研究实验条件，包括必要的实验设施、仪器装备和技术支

撑条件。 

4．学术思想活跃，学术气氛良好，具备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

与合作的基本条件和能力。 

5．有建设重点实验室的积极性，能够保障重点实验室开展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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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报批程序 

1．凡符合重点实验室申报范围及条件的单位，可自愿填报

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建设申请书》（以下称《申请书》，

编写提纲见附件一）。环保总局直属科研院所可直接上报环保总

局；国家部委和环保总局双重领导的科研院所、国家有关部门直

属院所、高等院校要通过主管部门上报环保总局；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或重点城市管理的环保科研院所要通过所在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环境保护局（厅）审查后择优上报环保总局。 

2．环保总局对受理的《申请书》进行初步审查、筛选和考察，

提出审查意见和初步立项计划。 

3．纳入立项计划的申请单位填报《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

建设计划任务书》（以下称《计划任务书》，编写提纲见附件

二）。 

4．环保总局组织由专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论证委员会，对

《计划任务书》进行现场考察和论证；论证委员会中以相关领域

科研人员为主，论证委员会要提交论证意见。 

5．通过论证的《计划任务书》，经环保总局批准，申请单位

按《计划任务书》组织实施。 



 - 5 - 

6．申请单位在申请时应明确该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的依托单

位。 

第四章  建设与验收 

第十四条  重点实验室建设期一般不超过 2 年。 

第十五条  依托单位负责重点实验室建设经费，解决重点实

验室用房及水、电、气等配套条件。 

第十六条  环保总局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支持重点实验室仪器

设备购置，以改善实验条件。 

第十七条  重点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，若需对原计划内容进

行实质性调整，须上报环保总局，必要时组织专家重新论证，经

批准后方可实施调整计划。 

第十八条  环保总局对重点实验室建设进行定期检查，适时

处理建设中的问题。对于组织建设不力或科研方向发生重大变化

的项目，应及时通知依托单位调整或终止计划的执行。 

第十九条  依托单位按计划完成重点实验室建设任务后，应

编写《重点实验室建设总结报告》等验收文件，由主管部门向环

保总局提出验收申请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96


